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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支付方式的高速发展，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行为屡见不鲜。

未成年人由于其认知能力尚不够成熟，在网络直播的诱惑下极易沉迷其中，并做出打赏行为，引发了众

多法律问题。打赏行为效力认定障碍、责任承担主体认定困难、有效监管体制缺位等问题亟待解决。首
先，对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进行分析，认为网络打赏行为应认定为混合合同；其

次，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法律规制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打赏行为效力的认定和责任承担主体的认

定方面存在障碍、监管主体、治理手段和合作机制等方面存在漏洞；最后，通过综合认定打赏行为的效

力、构建责任主体多元化的承担机制、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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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payment me-
thods, the behavior of minors rewarding anchors in webcasting is common. Minors because of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is not mature enough, in the network live under the temptation is very easy 
to be addicted to it, and make reward behavior, triggering a lot of legal problems. Reward beha-
vior effectiveness determination obstacl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body to determine the 
difficulty,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other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Fir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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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minors’ network live reward behavior is analyzed,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etwork reward behavior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mixed contract; se-
cond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minors’ network live reward legal regulation, China’s 
relevant legislative system is not sound, there are obstacl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reward behavior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re are loopholes in the supervisory main body, the means of governa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Finally, through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deter-
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warding behavior,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mechanism for assum-
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body, and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 we 
will improv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minors’ live streaming rewarding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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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出现的网络直播，属于信息传输媒介的一种新兴业态。未成年人的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指的

是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中对喜欢的主播给予钱财以表达自己情感、想法的一种行为。未成年网络直播打

赏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未经父母允许进行高额打赏的现状，虽然我国法律

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相关的立法体系不是很健全、在实践中认定

打赏行为的效力存在一定的障碍、承担责任的主体认定困难、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因此对未成年人网

络直播打赏的法律规制进行完善十分必要。 

2.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法律性质分析 

2.1.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概念 

网络直播打赏就是基于互联网直播平台发生的，打赏者与被打赏者之间，以“打赏”为意思表示所

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网络直播打赏合同是基于此民事法律关系所形成的合同。在打赏过程中观众一

般持欣赏、鼓励的心理，以平台为媒介进行电子给付，给付内容包括现实货币和虚拟货币、财物，给付

一方为打赏者，接受方为被打赏者[1]。 

2.2.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性质的认定 

各直播平台打赏的操作流程大致相似，一般来说是网络直播用户使用电子支付 APP 在直播平台上面

充值虚拟货币，然后使用虚拟货币去购买打赏的虚拟礼物。近几年，网络直播打赏的社交方式十分流行，

逐渐发展为各大网络直播平台最重要的利益来源。网络直播打赏在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有“服务合同说”“赠与合同说”“混合说”三种。 

2.2.1. 服务合同说 
服务合同说认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中，用户的打赏行为与网络主播所提供的表演服务属于对价给付，

是对网络主播的劳务支付行为。相关学者研究认为，服务合同就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以劳务为债务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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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2]。该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网络主播所提供的表演内容属于其提供的劳务服

务，该服务系主播对观看直播的用户的债权；用户选择观看直播就是对主播所提供的服务的接受，因而，

用户便对网络主播负有相应的债务，而用户的充值“打赏”属于用户对主播债务的清偿[3]。持服务合同

说的学者的观点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第一，认为打赏者与主播之间存在服务合同

关系，那么主播付出的劳务应当与观赏者支付的对价相匹配，但直播间内的大部分的用户并未支付其相

应对价；第二，服务合同属于双务合同，一方付出劳务，一方就应支付相应的对价，否则就构成违约，

但主播能追究直播间内没有打赏的其他用户的责任吗？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追究的，所以网络直播打赏合

同不必然为服务合同。 

2.2.2. 赠与合同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赠与合同是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送给另一方的合同 1。支

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在网络直播打赏中，用户在观看网络主播的表演时，为了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欣

赏，自愿的给主播刷虚拟礼物进行打赏，而主播没有对此履行相应的对价抑或是主播的对价行为并不能

与用户的高额打赏相匹配，不符合合同的对价特征[4]。同时，主播通过开通“打赏”功能即表示接受用

户的“打赏”，因此，认定用户的打赏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基本概念与法律特征，理应成立赠与合同。

持赠与合同学者的观点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未认识到网络直播打赏的复杂性，并

非所有用户对其观看的主播的打赏都是无偿赠与，某些打赏行为是提出了明确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存在

对待给付，被打赏者提供了特定的劳务，这不符合无条件赠与行为。 

2.2.3. 应当认定为混合合同 
将打赏行为拆分来看，用户打赏主播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属于赠与合同，在特殊情况下属于服务合

同，因此认定为混合合同。在一般情况下，用户进入直播间可以自由的观看主播表演，用户会基于自己

的喜爱对主播进行打赏行为，打赏的数额多少取决于其对主播的喜爱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打赏行为不

是观看直播的前提，应认定此情况下，双方是赠与合同关系。在特殊情况下，用户与主播双方达成了合

意，在打赏前或是打赏后打赏者要求主播为其提供特殊的服务，比如指定歌曲演唱或者按照用户指示进

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双方的主体、内容等都非常明确，应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直播间的其他用户

并没有与主播达成特定的合意，但也进行了打赏，属于额外的打赏金额，不应视作服务合同的一部分，

因为其价值不对等，此情形下属于单方赠与。因此，在分析打赏行为性质时，不能一味认定为赠与合同

或服务合同，应视不同情况区分讨论。 

3. 未成年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3.1. 打赏行为效力认定障碍 

2020 年 5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二)》中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

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者提供返还

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其中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参与网络直播

打赏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退还。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但是在实际司法认定仍然存在障碍。 

3.1.1. 打赏主体识别困难 
在线下日常的交易产生的纠纷中，消费者与商家有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商家可以直接地判断消费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67 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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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能力，在某些消费中还可以要求消费者出示身份证。但是，网络交易具有隐蔽性，在网络直播打

赏的行为中，交易主体的识别问题是所有交易中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大部分平台采取了实名制的约束，

但是在网络直播的观看、打赏的过程中，很难辨别用户的实际年龄，时刻完成身份审核的要求更是难以

实施。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适用《电子商务法》，根据该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网络直播打赏

行为的当事人应该被推定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除非有相反且足以推翻该推定的证据，可以除外。

主张没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一方负有证明责任[5]。首先，需要父母证明账号的实际使用人不是本人，

而是其未成年子女，证明是未成年子女与平台之间交易构成相应的买卖合同。当前未成年人使用家长的

身份证注册直播平台账号，再冒用家长的账号实施巨额打赏的行为常有发生，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存在举

证困难，证明使用直播账号的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不是注册者本人是十分困难的。造成未成年人打赏行为

效力认定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如涉及到父母行使催告权和追认权的相关问题、以及后续的抗辩问题。此

交易主体如何辨别是司法实践中对此类合同效力做出认定的关键。 

3.1.2. 是否与年龄智力相适应认定困难 
有学者认为《民通意见》关于“符合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的规定与英美法上的“必需品契约”

理论有相通之处[6]。根据《民法总则》144 条，145 条以及《合同法》第 47 条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不同于一般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

同意或者追认后才具有法律效力[7]，因此根据该规定，在解决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引起的法律纠纷时，

判断打赏行为与年龄智力是否相一致，需要综合未成年人的真实年龄、打赏的实际数额及其法定代理人

是否同意或者追认等因素去综合考虑。 

3.2. 责任承担主体认定困难 

如果发生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其所涉及的注册主体、扣款主体和行为主体，都要需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 
首先，实施打赏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是否尽到了相应的责任认定困难。在现实中若证明财

产损失是因为监护人的疏忽大意，应该由监护人承担风险是非常困难的。监护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瞒骗

家长进行巨额打赏行为后，监护人通过更改密码等措施，对未成年人子女加强教育沟通，及时进行预防。

虽然可以通过监护人和银行沟通留证据，但属于事后补救措施，并不能直接减少无效的交易。因此，对

于监护人是否尽到了相应的责任，证明过程较为困难。 
其次，平台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认定困难。法律明确规定表示，提供网络消费服务，网络平台发现

账户出现异常交易时，应当立即采取一定的举措，核实交易用户的真实身份。虽然法律如此规定，但每

个平台的打赏规则不尽相同，此注意义务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为异常交易？此种注

意义务的认定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最后，对于主播来说，是否承担了一般注意的义务举证困难。虽然一般情况下，当观赏者进行高额

打赏时，主播会与该观赏者进行更加频繁的互动，但是仅以此来辨别打赏者是否为未成年人存在困难。

要求网络主播承担责任并不容易取证。 

3.3. 有效监管体制缺位 

3.3.1. 监管主体碎片化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各种监管措施也陆续出台，但是目前的立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网络直播

方面存在监管主体碎片化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监管主体较多、监管内容重复等方面。我国网络直播监

管主体属于一种散乱的状态。除此之外，关于退还程序，每一个监管环节都需要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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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定监护人在没有尽到完全监护责任的情况下，存在过错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平台和主播承担退还

责任时，由哪个部门负责监管，目前都处于是一片空白的状态。 
综上，各个监管主体之间权责并不明确，监管主体复杂化，导致了权责存在重叠，同时也造成了监

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监管的效果。 

3.3.2. 治理手段较为单一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总体上来看，是由未成年人、网络直播平台、网络主播三方共同参与，其实

还有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和监管主体的参与，因此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存在的乱象应该采取

多途径的治理方式。但是，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治理手段仍以比较单一的治理模式为主，

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主导下突击检查，为“运动式”治理主要特征。但这种治理只能起到一时打击的作用，

对于构建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成熟制度并起不到实际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政

府的监管具有被动性。政府的监管属于事后监管，公权力介入一般出现在已经发生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后，

是发生产生不良后果的最后补救环节，政府对产生不良影响的主播或者平台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这种

处罚措施有明显的滞后性；其次，然而政府部门在网络管理的技术层面受到限制，是比较薄弱部分。因

此如何构建网络直播的长效治理机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3.3.3. 合作监管机制匮乏 
目前，我国网络直播打赏的监管大多以各类专项整治活动开展，网络直播专项整治活动多由各个政

府的职能部门组织开展，属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各政府部门之间没有办法实现信息的互通流动。首

先，监管内容存在空白。各部门之间在没有一个人良好的合作监管机制的协调下，相关的监管部门在权

责划分时难免出现“有利具管，不利则推”的情况，造成监管空白领域加大。其次，各部门之间的监管

职责不是很明确。不同等级的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和文件会存在重复交叉的情况，在法律适用上存在

模糊的情况，监管部门的管理标准不同，导致监管得效率低，影响相关法律实施过程的效力。最后，监

管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没有办法适应现实的需要。为了解决一件事，负责监管的部门之间一般会组织召

开多次会议，多个部门之间层层审批，并且监管部门的标准不一致，导致各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

在缺乏协调合作的监管机制下很难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治理网络直播打赏乱象，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

需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形成治理合力，构建符合国情与社会发展的监管体制。 

4. 完善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规制的建议 

针对前文分析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规制存在的困境，本章主要从完善法律体系，

认定打赏行为的效力，从政府、平台、监护人和主播四个角度研究构建多元化责任承担的机制，最终从

监管的层面对加强法律规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长远建议。 

4.1. 综合认定打赏行为效力 

4.1.1. 强化主体识别技术支持 
网络直播打赏的诞生本质是网络信息技术在市场的一种选择和应用，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和灵活性，

与其单一地通过法律手段采取强制性的监管，也应该关注到其自身的特点采用“以技术对抗技术”的方

法来规范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业的发展。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虽然对网络实名认证做了强制性规定，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未成年

人进入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而欠缺规制，以斗鱼平台为例，未成年人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且取得

监护人同意才能进行直播注册。但在实际注册时，认证程序不能够有效规避未成年人使用其他成年人身

份冒名进行注册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认证程序中进一步确保未成年人确实在监护人的陪同下进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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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同时，直播平台也可以效仿游戏平台，开发防沉迷系统以及观看时间提示，例如网易游戏的未成年

人保护团队就有专门的技术措施限制未成年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游戏，并且在限制的时间之外，也根

据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累积时间，并分时段加频次的提醒玩家在线时间，关闭未成年人对主播进行大额

打赏的通道，完善大额打赏时用户需通过脸部识别认证和身份证认证等多重举措，为未成年人的合理使

用网络资源提供一个有效指引及合理限制。 

4.1.2. 综合考虑其他与行为能力相关的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当事人使用自动信息系统订立或者履

行合同的行为对使用该系统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在电子商务中推定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对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该综合

考虑，比如打赏发生时间、主要的消费记录等都可以作为相关的证据。笔者认为，应该在以年龄作为最

主要的判断标准的同时，综合考虑其他的与行为能力相关的因素，比如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未成年人

一般日常消费水平、家庭的经济条件、教育相关背景、未成年人的智力水平等因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2. 构建责任主体多元化承担机制 

未成年人是社会保护的特殊群体，其社会生活经验不足，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限，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离不开政府、学校、家长等各方的保驾护航。本节从多元化的责任主体出发，探究该如何构建更

加有效可行的责任承担机制。 

4.2.1. 政府完善相关监管细则 
针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对网络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细化未成年人可以观看的类别，且不断完善相关

监管细则，对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进行严格的监管，以保障各方的利益。 

4.2.2. 直播平台应加强监管措施 
第一，直播平台要对其平台上的主播进行实名认证、信用认证、资格的审查及上岗进行培训等工作，

不定期地抽查网络用户的满意度。第二，直播平台需要增强对注册用户的使用的审核，使用面部识别等

技术去确定用户使用者是否为本人，若是未成年人应设置成为未成年人模式。 

4.2.3. 网络主播加强自我约束 
作为网络直播服务的使用者，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更应该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提高自己的法

制素养，不能向未成年人索要或者暗示打赏礼物[8]。遵守平台合约，不踩踏红线，特别针对于未成年人

不能引诱其打赏。 

4.2.4. 监护人积极履行起教育义务 
妥善保管好重要的财产信息，树立风险意识，对重要的财产信息进行好监管保护工作。多与未成年

人进行沟通，加强教育，使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引导未成年人在网络活动理性判断。

同时，父母应多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不是让冷冰冰的手机、电脑去充当自己应扮演的角色，适

当在生活中抽出空隙，多陪孩子参加一些活动，培养孩子的正确消费观念。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起到

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念。 

4.3. 构建有效的监管体制 

4.3.1. 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 
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是实现监管资源配备合理有效的必经之路。根据相应直播内容与特点，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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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相应的主管部门，再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具体各个环节具体，从而形成有效的规制。 
在监管部门中设置主管部门。设置主管的监管部门统筹协调，充分利用司法资源，进行监管部门的

统筹，推动以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监管的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起一个层级清晰、组织架构完善的监管体

系，明确各个监管部门分管的领域和具体权责，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网络直播监管执法流程[9]。如果

在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监管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根据具体违法的限度，决定由哪个部门进

行查处。优化司法配置，提升监管效能，促进网络直播行业有序发展。 

4.3.2. 构建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可以预测到，短期内网络直播领域依然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

情况。监管可能会出现新的空白区域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职能部门权责交叉，网络平

台在对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进行规范时，可以借鉴其他西方国家的优秀经验，通过采取与第三方机构进行

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0]。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并利用及时性，协调好各部门工作，使各方高效的合作，

形成监管合力。 

5. 结语 

21 世纪的未成年人生于网络信息社会。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到未成年人学习、娱乐、消费、社交等各

个领域，使用网络既成为他们在数字时代的基本权益，也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网络

直播作为新形式的文化服务产品，在营造网络时代蓬勃新业态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保障未成年人财产

权益，克制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法律与社会治理难题。 
显然，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与网络观，而非借助法律规则厘清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司

法救济方式，并非单方可为之事，需要网络平台、主播、监护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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